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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女童軍地方協會會章  

 

1 名稱 

1.1 香港女童軍地方協會（簡稱：地方協會） 

 

2 宗旨 

地方協會按照香港女童軍總會（簡稱：總會）之政策、組 

織、及規則而成立，宗旨如下： 

2.1 協助香港女童軍總監（簡稱：香港總監）推廣地域內女童軍運

動。 

2.2 協調地域內各分會之工作。 

2.3 為地域內女童軍運動提供財政及其他支持。 

2.4 籌募款項以資助地域內各項發展計劃。 

 

 

3 地方協會職銜 

 

3.1 地方協會成員包括下列職銜：  

3.1.1 會長 

3.1.2 榮譽會長 (最多三名) 

3.1.3 名譽會長(不限人數) 

3.1.4 副會長(最多兩名) 

3.1.5 名譽副會長(不限人數) 

3.1.6 主席 

3.1.7 副主席(最多兩名) 

3.1.8 義務秘書 

3.1.9 義務司庫 

3.1.10 義務稽核 

3.1.11 執行委員 (不少於四名，但不多於二十名) 

3.1.12 聘任委員（不多於六名） 

3.1.13 當然委員：所屬地域助理總監及區總監 

3.1.14 列席委員：所屬地域助理區總監 

3.1.15 會員（不限人數） 

 

每一屆任期為兩年，成員不能同時擔任兩個職銜。成員須依時繳

交各級會員列明之贊助費（榮譽會長、聘任委員及總監獲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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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地方協會可委任會長和副會長，以及名譽會長和名譽副會長，亦

可委任具社會名望人士為榮譽會長。相關提名須先在地方協會執

行委員會通過，再提交香港總監檢視，然後遞交總會管理委員會

批核，並向總會執行委員會報告及紀錄，再予以委任。 

 

3.3 地方協會可提名合適地區人士為會員，而相關提名須按第 3.2 條所

列之程序報批。 

 

3.4 地方協會成員均須遵守香港女童軍總會會章。 

 

 

4  執行委員會 

4.1 執行委員會成員包括下列職位： 

4.1.1 主席 

4.1.2 副主席(最多兩名) 

4.1.3 義務秘書 

4.1.4 義務司庫 

4.1.5 執行委員(不少於四名，但不多於二十名)  

4.1.6 聘任委員(不多於六名)  

4.1.7 當然委員：所屬地域助理總監及區總監 

4.1.8 列席委員：所屬地域助理區總監 

 

4.2 執行委員會至少有九位選任委員，當中包括：主席、副主席、義

務秘書、義務司庫及執行委員，任期為兩年。當任期即將屆滿

前，執行委員會須擬訂新一屆執行委員會建議名單，提交香港總

監檢視，然後遞交總會管理委員會批核，並向總會執行委員會報

告及紀錄，方可於周年大會通過委任。 

 

4.3 擔任主席、副主席、義務秘書及義務司庫的執行委員在同一職位

最多可連任三屆（即共六年）。連續三屆任期屆滿後，該執行委員

必須停任至少兩年，方可再次出任同一職位。 

 

4.4 如有執行委員在任期中出缺，執行委員會可在會員中提名人選以

作替補，但替選人選名單須提交香港總監檢視，然後遞交總會管

理委員會批核，並向總會執行委員會報告及紀錄，方可在執行委

員會通過委任。該項委任須於向總會執行委員會報告後兩個月內

通知全體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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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執行委員須包括所有分會主席，其餘可在會員中選出。 

 

4.6 執行委員會可邀請政府部門代表或其他合適地區人士出任聘任委

員。 

 

4.7 當然委員之人數，不得佔執行委員會選任及聘任委員總和之大多

數。 

 

4.8 執行委員會會議之法定人數為全體委員之一半，不包括聘任委員

及列席委員。 

 

4.9 執行委員會會議，每年度不能少過三次。 

 

4.10 執行委員會會議由主席主持，原則上只有 4.1 條所列成員方可出

席。但如有需要，主席可邀請會長、副會長、榮譽會長、名譽會

長或名譽副會長列席，但無投票權。 

 

4.11 義務秘書須於執行委員會舉行會議兩星期前以通知書連同議事程

序分送各委員。 

 

4.12 由執行委員會提出的議決事項，所有出席之選任委員及當然委

員，均有權投票表決。聘任委員及列席委員均無投票權。如投票

票數相同，主席可投「決定性一票」。 

 

4.13 當委員發現私人利益與職務之間存在矛盾或潛在衝突，可能影響

其公正履行職務的情況，須盡早主動向主席申報。 

 

4.14 主席有責任維護執行委員會的公信力。倘若遇到 4.13 條的情況，

主席須指示該委員避席會議，退出涉及自身或親薦利益的公務或

議案的審議或決策過程，以確保職務的公正性，以防個人利益影

響判斷。 

 

 

5  小組委員會 

5.1 執行委員會有需要時，可於會員中選出小組委員會，以執行分派

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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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小組委員會向執行委員會負責，其職權範圍及規則由執行委員會

制定。 

 

6 周年大會 

6.1  周年大會應於每年六月舉行，並須於兩星期前通知各會員。 

 

6.2   周年大會應辦事項將包括： 

6.2.1 提交年報及經過審核之收支賬目表。 

6.2.2 重新選舉任期屆滿之執行委員及重新委任義務稽核一名，而該

名義務稽核必須具有財務知識，具備專業資格的會計師或會計

師事務所為佳。 

6.2.3 選出一名代表出任總會會務委員。 

 

6.3 主席可按執行委員會有投票權之委員或地方協會任何六名會員之

要求召開特別會議。 

 

6.4 會員大會之法定人數，不能少於全體會員四分之一，其中最少包

括六名執行委員(不包括聘任委員及列席委員)。 

 

6.5 財政 

6.5.1 地方協會款項須存入地方協會名下銀行戶口(可多於一個)。 

從上述戶口支取款項，須由地方協會義務司庫或主席，或總會

義務司庫(如戶口由總會開設)簽署，並由地方協會執行委員會

授權之人士連署。 

6.5.2 執行委員會可決定接受捐款與否，但捐款必須具名。 

6.5.3 有關地方協會之一切收支賬目，義務司庫必須有一份準確紀

錄。 

6.5.4 地方協會之賬目必須於周年大會之前由義務稽核審核，並將已

經核妥之賬目表一份送交總會義務司庫。 

 

7. 地方協會之監督及指導 

 

7.1  香港總監負責推薦地方協會之成立或解散，制定其職能範

圍，並協調各地方協會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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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所有委任，均由香港總監所簽署之委任證作實。 

 

本會章未經總會許可，不可作出任何修訂或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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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女童軍分會會章 

 

1 名稱 

1.1 香港女童軍分會（簡稱：分會） 

 

2 宗旨 

分會按照香港女童軍總會（簡稱：總會）之政策，組織，及規則而成立，

宗旨如下： 

2.1 協助香港女童軍總監（簡稱：香港總監）推廣區內女童軍運動。 

2.2 鼓勵適當人選充任領袖，並向區內總監推荐，予以委派。 

2.3 推薦人員擔任非行政職位，例如指導員，興趣章評核員。 

2.4 為區內女童軍運動提供財政及其他支持。 

 

 

3 分會職銜 

3.1 分會成員包括下列職銜： 

3.1.1 會長 

3.1.2 榮譽會長(最多三名) 

3.1.3 名譽會長(不限人數) 

3.1.4 副會長(最多兩名) 

3.1.5 名譽副會長(不限人數) 

3.1.6 主席 

3.1.7 副主席(最多兩名) 

3.1.8 義務秘書 

3.1.9 義務司庫 

3.1.10 義務稽核 

3.1.11 執行委員(不少於四名，但不多於二十名) 

3.1.12 聘任委員（不多於六名） 

3.1.13 當然委員：所屬區總監、助理區總監 

3.1.14 列席委員：所屬分區總監 

3.1.15 會員（不限人數） 

 

  每一屆任期為兩年，成員不能同時擔任兩個職銜。成員須依時繳

交各級會員列明之贊助費（榮譽會長、聘任委員及總監獲豁免）。分會可

委任會長和副會長，以及名譽會長和名譽副會長，亦可委任具社會名望人

士為榮譽會長。相關提名須先在分會執行委員會通過，再提交香港總監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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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然後遞交總會管理委員會批核，並向總會執行委員會報告及紀錄，再

予以委任。 

 

3.3 分會可提名合適地區人士為會員，而相關提名須按第 3.2 條所列之

程序報批。 

 

3.4 分會成員均須遵守香港女童軍總會會章。 

 

 

4 執行委員會 

4.1 執行委員會成員包括下列職位： 

4.1.1 主席 

4.1.2  副主席(最多兩名) 

4.1.3 義務秘書 

4.1.4 義務司庫 

4.1.5 執行委員(不少於四名，但不多於二十名) 

4.1.6 聘任委員(不多於六名) 

4.1.7 當然委員：所屬區總監及助理區總監 

4.1.8 列席委員：所屬分區總監 

 

4.2 執行委員會至少有九位選任委員，當中包括：主席、副主席、義

務秘書、義務司庫及執行委員，任期為兩年。當任期屆滿前，須

於周年大會選出新一屆執行委員會。但新一屆主席及其他選任委

員候選人名單，須先提交香港總監檢視，然後遞交總會管理委員

會批核，並向總會執行委員會報告及紀錄，方可於周年大會通過

委任。 

 

4.3 擔任主席、副主席、義務秘書及義務司庫的執行委員在同一職位

最多可連任三屆（即共六年）。連續三屆任期屆滿後，該執行委員

必須停任至少兩年，方可再次出任同一職位。 

 

4.4 如有執行委員在任期中出缺，執行委員會可在會員中提名人選以

作替補，但替補人選名單須提交香港總監檢視，然後遞交總會管

理委員會批核，並向總會執行委員會報告及紀錄，方可在執行委

員會通過委任。該項委任須於向總會執行委員會報告後兩個月內

通知全體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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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執行委員會可邀請地區政府部門代表或其他合適地區人士出任

聘任委員。 

 

4.6  當然委員之人數，不得佔執行委員會選任及聘任委員總和之大

多數。 

 

4.7 執行委員會會議之法定人數為全體委員人數之一半，不包括聘任

委員及列席委員。 

 

4.8  執行委員會會議，每年度不能少過三次。 

 

4.9 執行委員會會議由主席主持，原則上只有 4.1 條所列成員方可出

席。但如有需要，主席可邀請會長、副會長、榮譽會長、名譽會

長或名譽副會長列席，但無投票權。 

 

 

4.10 義務秘書須於執行委員會舉行會議兩星期前以通知書連同議事程

序分送各委員。 

 

4.11 由執行委員會提出的議決事項，所有出席之選任委員及當然委

員，均有權投票表決。聘任委員及列席委員均無投票權。如投票

票數相同，主席可投「決定性一票」。 

 

4.12 當委員發現私人利益與職務之間存在矛盾或潛在衝突，可能影響

其公正履行職務的情況，須盡早主動向主席申報。 

 

4.13 主席有責任維護執行委員會的公信力。倘若遇到 4.12 條的情況，

主席須指示該委員避席會議，退出涉及自身或親薦利益的公務或

議案的審議或決策過程，以確保職務的公正性，以防個人利益影

響判斷。 

 

5 小組委員會 

5.1  執行委員會有需要時，可於會員中選出小組委員會，以執行分

派之工作。 

 

5.2 小組委員會向執行委員會負責，其職權範圍及規則由執行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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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 

 

6 周年大會 

6.1 周年大會應於每年五月間舉行，並須於兩星期前通知會員。 

 

6.2 周年大會應辦事項包括： 

6.2.1 提交年報及經過審核之收支賬目表。 

6.2.2 重新選舉任期屆滿之執行委員及重新委任義務稽核一名，而該

名義務稽核必須具有財務知識，具備專業資格的會計師或會計

師事務所為佳。 

 

6.3  主席可按執行委員會有投票權之委員或分會任何六名會員之要

求召開特別會議。 

 

6.4  會員大會之法定人數，不能少於全體會員四分之一，其中最少

包括六名執行委員(不包括聘任委員及列席委員)。 

 

6.5 財政 

6.5.1 分會款項須存入分會名下銀行戶口(可多於一個)。 

 

6.5.2 從上述戶口支取款項，須由分會義務司庫或主席，或 

總會義務司庫(如戶口由總會開設)簽署，並由分會執行委員會

授權之人士連署。 

 

6.5.3 執行委員會可決定接受捐款與否，但捐款必須具名。 

 

6.5.4  有關分會一切收支賬目，義務司庫必須有一份準確紀錄。 

 

6.5.5 分會之賬目必須於周年大會之前由義務稽核審核，並將已經

核妥之賬目表一份送交總會義務司庫。 

 

7 分會之監督及指導 

7.1 香港總監負責推薦分會之成立或解散，制定其職能範圍，並協調

各分會之工作。 

 

7.2  所有委任，均由香港總監所簽署之委任證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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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章未經總會許可，不可作出任何修定或更改。 


